10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技師、第二次食品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記帳士考試監場工作人員推薦表
推薦機關（推薦學校）： 
推薦監場人員：國家考場（11/18-11/20，3天30人 ）

　　          　臺北私立滬江高中（11/18-11/19，2天12人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11/18-11/19，2天20人 ）

              　臺北私立金甌女中（11/18-11/19，2天3人 ）

              　臺北私立金甌女中（11/18-11/19，1.5天3人）

              　新北市立中和國中（11/18-11/19，1.5天10人）

              　新北市立中山國中（11/18-11/19，1.5天20人）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11/18-11/19，1.5天10人 ）
	服務

單位
	職等

職稱
（按職級高低填列）
	姓名
	身分證前五碼
	電話
（手機優先）
	監場人員講習合格證號
	試區
意願
	試務酬勞資料已完成請打勾ν
	備註
(如：備用/第一次監考)

	臺北市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薦任第7職等

科員
	王大明
	A1234
	091234567
	105111
	滬江高中2天
	ν
	第一次監考

	
	
	
	
	
	
	
	
	

	
	
	
	
	
	
	
	
	

	
	
	
	
	
	
	
	
	

	
	
	
	
	
	
	
	
	

	
	
	
	
	
	
	
	
	

	
	
	
	
	
	
	
	
	


注意事項： 

1、 請於106年9月25日(星期一)下午3時前將Word電子檔回復教育局人事室廖怡喻，boe25@mail.taipei.gov.tw，電話2725-6402。如無意願無須回復。   

2、 請依「考選部國家考試監場人員選聘要點」第3點規定，監場人員須由現任委任及相當委任以上公務人員或國民小學以上合格教師，並年滿20歲，65歲以下，身體健康，足以勝任監場工作者充任。本次監場開放本府所屬公務人員參加。
3、 所推薦監場人員，以參加並經本部監場工作講習合格者為優先（請務必將講習合格證號填妥），並請填妥監場人員緊急聯絡電話，以便必要時聯絡；另監場人員均由本部場務組依任務需要安排至各試區擔任監場工作，必要時，得視情況酌予調整。
4、 本考試試務酬勞及出席費將採劃帳方式，直接匯入各監場人員指定帳戶，各單位推薦之監場人員請先建立考選部試務人力及酬勞管理資訊系統（僅指尚未建立者），以利後續作業。
	推薦機關(學校)：                      人事主管：

連 絡 人：                            連絡電話：

e-mail：                              傳    真：

  （證明所推薦人員均符合監場人員選聘要點之規定）


